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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矿业权抵押备案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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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矿业权作为用益物权，具备可抵押的必要条件。对于矿业权人来说，作为一种愈加重要的融资手段，
也具有抵押矿业权的现实需要，但矿业权抵押及其备案制度却一直存在较多争议。主要梳理矿业权抵押备

案的相关规定，分析矿业权抵押存在争议的原因，辨析矿业权抵押合同，抵押权设立及实现与矿业权抵押备

案之间的关系，提出完善矿业权抵押备案制度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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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找矿是一种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高回
报的活动，在各地普遍采取招拍挂方式出让探矿权

后，探矿前期资金投入巨大，但缺乏畅通的融资渠

道，探矿权人普遍有着以探矿权作为抵押进行融资

的诉求；而矿山企业出于偿还贷款、矿山建设、技术

改造以及企业生产经营需要等多种考虑，以自身或

第三方所持有采矿权为抵押，向金融机构取得贷款，

已经成为矿山企业融资的重要手段和商业银行重要

的信贷业务之一［１］。鉴于此，矿业权抵押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但是，目前各方对矿业权抵押认识不

一，在矿业权抵押过程中出现不少纠纷，矿业权抵押

备案制度亟需规范完善。

１　矿业权抵押备案的相关规定
１９９９年，国土资源部出台《探矿权采矿权评估

管理暂行办法》（国土资发〔１９９９〕７５号），规定“以
探矿权、采矿权设定抵押的，应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

登记，在抵押实现时按探矿权、采矿权转让办理有关

手续”。这是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第一次对矿业权能

否抵押做出确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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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国土资源部出台《矿业权出让转让管
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２０００〕３０９号）（以下简称
３０９号文件），规定“探矿权、采矿权为财产权，统称
为矿业权，适用于不动产法律法规的调整原则”，是

第一次明确了矿业权属性，适用不动产法律法规，奠

定了矿业权抵押的理论基础；同时规定“矿业权设

置抵押时，矿业权人应持抵押合同和矿业权许可证

到原发证机关办理备案手续”，将矿业权抵押审查

登记改为了抵押备案制度，并一直延续至今。

２０１１年，国土资源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采
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２０１１〕
１４号）（以下简称１４号文件），明确了采矿权抵押备
案的申请资料和抵押备案的条件，规定采矿权需符

合缴清价款、权属无争议、未被扣压查封、未抵押备

案或债权人间就受偿关系达成协议等５个限制条
件。对抵押人及抵押权人共同的抵押备案申请，符

合上述规定的予以备案，备案后抵押期限内不允许

转让。

２０１４年，国土资源部废除了３０９号文件的第５５
条，目的是为与《物权法》和《担保法》相衔接，允许

矿业权人为第三方进行抵押。

２０１７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矿业
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抵

押合同有效性与抵押备案之间的关系，对矿业权抵

押备案的效力予以明确。

２０１７年，国土资源部出台《关于完善矿产资源
开采审批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土资规

〔２０１７〕１６号），废止了１４号文件。考虑矿业权抵押
备案没有法律或行政法规作为依据，且国土资源部

对社会公布的行政审批事项中并无抵押备案事项，

所以该文件未涉及采矿权抵押备案相关内容。同

时，该文件放开了采矿权抵押备案状态不能转让的

限制，规定经抵押权人同意的，可办理转让。

２　矿业权能否抵押存在争议的原因
《物权法》规定了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

的７类可以抵押的财产，而矿业权在法律、行政法规
均未禁止抵押，由此可推理，矿业权应当可以抵押。

但为何各方对矿业权能否抵押一直有着不同的声音

呢？这与矿业权属性的不明确及矿业权价值的不明

确有着直接关系。

２．１　关于矿业权属性的不明确
《矿产资源法》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探

矿权、采矿权为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权利，并通过

出售矿产品等方式获取收益。２００７年出台的《物权
法》，将矿业权归属为用益物权，这在当时引起了很

大的争议。争议的原因在于探矿权、采矿权是一种

通过行政许可的授予而取得的权利，带有一定的公

权色彩，与传统的用益物权区别较大［２］，其延续、变

更、转让等均需登记管理机关的行政许可，特别是探

矿权、采矿权延续需行政许可，到期未延续会面临吊

销勘查、采矿许可证的处罚，且探矿权延续时未提高

勘查阶段需缩减勘查范围，这表明矿业权除了不具

备处置权，甚至不具备完整占用、使用的权利，而可

抵押物的根本原则是所有权明确且有权处分，所以

各方对矿业权能否抵押一直存在争议。

２．２　关于矿业权价值的不确定

２．２．１　探矿权价值的不确定
对探矿权抵押认识不一，其主要原因在于探矿

权标的物不明确，以及价值难以确定。探矿权标的

物究竟是地质资料、资源储量还是埋藏的矿产资源？

探矿权持续期间，是不断通过资金技术投入，对埋藏

的矿产资源发现认识的过程，对于不同的勘查阶段，

其发现认识的程度也有不同。既然是发现认识的过

程，尤其在勘查程度较低阶段，对埋藏矿产资源的储

量、范围、品位等并不能完全确定，所以即使是探矿

权价款评估，一般也需达到普查以上的勘查程度。

根据《担保法》确立的抵押金额原则不能超过抵押

物价值的原则，因为抵押物价值难以确定，所以目前

多数地方并不承认探矿权抵押，即使抵押，管理机关

也不对其抵押行为进行备案。

２．２．２　采矿权价值的不确定
总体上，各方对采矿权抵押持认可态度，但看法

并非完全一致，其主要原因同探矿权一样，是因为采

矿权标的物以及价值同样难以确定。首先，确定采

矿权的价值时，应采用采矿权价款评估，采矿权评估

还是包括井巷工程、厂房设备在内的资产评估？采

矿权价款评估时，因为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最长不得

超过３０ａ，且依照目前的评估方法，３０ａ后的资源折
现已经很低，所以对矿产资源储量评估年限也以

３０ａ为界，即采矿权价款评估标的物的是最长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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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３０ａ的拟动用资源储量；采矿权评估时，评估的是
矿区范围内所有的矿产资源；而由于部分矿山企业

的经营范围仅限于开采出售矿产资源，所以在确定

以采矿权为抵押物的价值时，有时将企业固定资产

也计算在内。以上这三种以采矿权为抵押物确定其

价值方法，评估金额相差很大。其次，采矿权持续期

间，是矿产资源不断开采消耗的过程，抵押物对应的

标的物是变化的、不断减少的，按照《物权法》对抵

押人及抵押物的要求来看，抵押人是不能有故意使

抵押物价值减少的行为的，这与采矿权本身的属性

是有本质冲突的。所以，登记管理机关对采矿权抵

押普遍持较为谨慎的态度。

３　抵押合同有效性与抵押备案的关系
抵押人与抵押权人签订矿业权抵押合同后，按

规定双方可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申请备案，但事实

上，相当一部分矿业权抵押合同签订后，双方并未到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备案。矿业权抵押合同是建立矿

业权抵押法律关系的重要一环，它的成立、合法关乎

整个抵押程序的后续是否能顺利进行［３］。２０１７年
之前，关于抵押合同未经备案是否有效，以及抵押备

案的法律效力等，各方观点并不统一。各地法院在

审理矿业权抵押纠纷等案件时，由于缺乏法律明文

规定，判定标准也不一致。

２０１７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矿业
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审理此

类案件明确了标准，该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矿业权

人为担保自己或者他人债务的履行，将矿业权抵押

给债权人的，抵押合同自依法成立之日起生效，但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除外。当事人仅以未

经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备案为由请求确认抵押

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条明确了两层

意思，一是抵押合同生效时间由抵押合同约定；二是

采矿权抵押合同不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经审批

或登记才生效的合同，履行未经备案的采矿权抵押

合同亦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

权益［４］，即抵押合同的有效性，与国土资源管理部

门是否办理矿业权抵押备案无关。

该解释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请求确认矿业权

之抵押权自依法登记时设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颁发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或者采矿许可证的国土资

源主管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办理的矿业权抵押备案手

续，视为前款规定的登记。”这条同样明确了两层意

思，一是由于《物权法》规定的矿业权用意物权属

性，以及３０９号文件将矿业权作为不动产进行管理，
按照不动产抵押权依登记生效的原则，矿业权抵押

权的设立应是抵押登记之日生效；二是由于目前法

律法规中并无矿业权抵押登记的条款，但国土资源

管理部门规范性文件中有矿业权抵押备案的规定，

同时考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为矿业权登记管理部

门，所以将矿业权备案视为登记。

４　抵押权实现与抵押备案的关系
上文论述了抵押合同的有效性以及抵押合同是

否生效与抵押备案并无直接关系，那么，抵押备案还

需要去办吗？笔者认为，不仅需要，而且必须去办，

这里就涉及了抵押权实现与抵押备案的关系。

首先，避免因矿业权转让造成的纠纷。国土资

源管理部门办理矿业权抵押备案后，该矿业权可正

常办理延续，但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进行转让。

２０００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也规定，“抵押权

存续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

未告知受让人的，如果抵押物已经登记的，抵押权人

仍可以行使抵押权；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可

以代替债务人清偿其全部债务，使抵押权消灭。受

让人清偿债务后可以向抵押人追偿。如果抵押物未

经登记的，抵押权不得对抗受让人，因此给抵押权人

造成损失的，由抵押人承担赔偿责任”。即，如进行

抵押备案，除非抵押权人同意，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将

不再为该矿业权办理转让变更登记，即使发生转让

行为，抵押权依然存在，可由受让人代替偿还债务；

而如未进行抵押备案，矿业权发生转让的，其抵押权

不得对抗受让人，抵押权人的损失仅由抵押人负责

承担。

其次，优先受偿权的考虑。《物权法》第一百九

十九条明确规定，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

的，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依照下列规定清

偿：抵押权已登记的，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顺

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抵押权已登记的先于

未登记的受偿；抵押权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

偿。即，如矿业权未进行抵押备案，则抵押合同等同

于普通的债权合同，抵押权人仅能按照其债权比例

进行清偿，而无法对抵押物优先受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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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及建议

５．１　暂不允许探矿权抵押
探矿权和采矿权从属性上来讲，有着本质的区

别，探矿权更类似于知识产权，即使发现矿产资源，

也并不意味拥有开采发现的资源储量的权利。同

时，探矿权按照目前的制度设计，在延续时如不能提

高勘查程度，则需要缩减勘查面积。探矿权标的物

的不明确，与《担保法》和《物权法》对可抵押物的要

求不完全相同。所以，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法律框架

和制度体系下，允许探矿权进行抵押的条件并不成

熟。而采矿权虽然其抵押物在不断减少，但是在对

矿体埋藏有充分掌握，明确了可开采利用的矿产资

源储量后设立的，且经过多年的实践，采矿权抵押已

成为矿山企业融资的重要手段，下一步需要的是规

范采矿权价值的评估，理顺采矿权价款评估与采矿

权评估之间的关系。

５．２　继续提供采矿权抵押备案服务
如上文所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抵押备案制

度，对于避免矿业权纠纷、保障抵押权人合法权益方

面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在中央深化改革、简政放权

的背景下，新增行政审批事项难度较大。出于现实

意义的考虑，以自愿登记为原则，可由国土资源管理

部门提供采矿权抵押备案服务。抵押人、抵押权人

共同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提出采矿权抵押服务申

请，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向申请人出具接收证明材料，

将抵押备案信息对外进行公示，同时在未经抵押权

人同意的前提下，不允许转让。

５．３　抵押权实现直接办理变更登记
按照《探矿权采矿权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及《矿

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抵押实

现应按照转让进行办理，这与抵押权实现的初衷是

不相符的。首先，矿业权转让是矿业权二级市场的

流转，是矿业权人与受让人本着自愿的原则，签订转

让合同，经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行政许可，进行矿业权

人变更登记的过程。而抵押权的实现是强制性的，

其目的是为维护抵押权人的合法权益。其次，矿业

权转让需提供大量的申请资料，例如转让变更申请

书，省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审查意见等，没有转让方

的支持，这些申请资料准备难度较大，这对抵押权的

实现是有阻碍的。建议对现有制度规定进行修订完

善，抵押权实现时，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仅审查竞买

人、受让人的资质条件，符合要求后直接办理采矿权

变更登记。

５．４　明确矿业权抵押登记的法律地位
现阶段，关于矿业权抵押的相关法律法规较多，

共有５部法律，２部法规，５部规范性文件，大多是解
释性规定，缺乏明确统一规范的矿业权抵押管理制

度［５］，为进一步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在《矿产资

源法》修订时，建议充分考虑矿业权抵押的现实意

义，明确矿业权抵押备案或抵押登记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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